
Appendix I



申請編號: A/YL-TT/666 

申請位置現在只有雜草和廢物, 另有一個很久沒有使用的構築物, 當申請許可
後, 將會活化該地段內構築物及露天位置, 構築物用作公室, 另外露天位置興建
兩個臨時竉物收容所, 該收容所會採用隔音及隔熱的優質厚身鋁板作為牆身及
頂部以組合型式建造, 並每個收容所安裝 4-5部 5匹 24小時恆溫式天花空調及
抽濕過濾系統, 能使貓狗得到舒適環境外, 更可將噪音減至最低, 不會影響附近
居民及環境, 並會在周邊種植 20棵以上樹木進行綠化, 目的可以美化環境及環
保作用, 令附近居民及動物可有更舒適的環境下生活. 收容所不會有任何廣播系
統(如喇叭、擴音機, 哨子等) 用品, 對居民及動物不會造成噪音滋擾, 申請位置
將用石矢物料填土約 0.15米, 目的不容易積水及滋生蚊虫及細箘, 令居民及動
物可以在更舒適及衛生環境下生活, 本申請只會收容貓及狗, 營業時間為每天
09:00AM-18:00PM, 每天大約 6位義工及 3位員工工作, 收容所最多飼養不超過
15隻狗及 20隻貓, 貓隻只會在室內飼養, 狗隻每天只會上午 10:00-11:00及下
午 4:00-5:00在戶外散步, 其他時間只會在室內活動, 在戶外活動時均帶上口罩, 
對附近居民不會做成任可滋擾, 申請地點一般並沒有大型裝卸活動, 如狗糧及日
用品都是少量,一般都會在白沙村牌坊下車, 由小徑路進入, 因此路段出入人仕
不多, 不會影響附近人士, 申請地點沒有車路, 因此申請地點並沒有停收車輛位
置, 此外申請位置會建設沙井及其設計, 目的把範圍內的地面水, 以明渠引至附
近溪流, 排出前會把沉澱物過濾, 並會定期清理及檢查渠道和沙井, 確保渠道暢
通整潔, 雨水渠只會收集雨水, 不會連接化糞池和滲水井。有關動物寄所所產生
的廢水, 由於申請地點內及附近沒有大型公眾廢水處理關係, 現計劃將所有動物
寄養所所產生的廢物接駁到化糞池及滲水井, 在申請地點建造一個符合環保署
所定下的 ProPECC PN 1/23指引及參考村屋污水排放指南的化糞池來收集寄養所
的廢水。在興建化糞池並會安排認可合格人士參與及設計工程, 並會定時安排
泵車清理化糞池及滲水井的工程, 興建化糞池及滲水井距離會遠離河道 15米以
上, 離任何構築物超遇 3米, 由於申請地點附近河道及渠道並不是飲用用途, 此
距離並符合環保署所定下的 ProPECC 1/23指引。除了以上措施外, 申請地點不
會使用任何有化學成份的清潔用品, 只會用清水及高壓水槍清潔室內及露天位
置, 不會影響附近環境生態, 確保不會污染附近水源、河道及渠道, 並不會興建
及提供移動式洗手間及廁所。 

 
希望此附加文件可令貴處釋除隱憂, 並批准本申請。 

 
申請人: 區達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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